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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与治理对策
□　周春山，何　雄

[摘　要]人口要素是社会要素最重要、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之一，推动人口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合理配置对实现新型城镇化
和区域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群，开展对人口要素流动的研究
并提出相应治理策略有助于实现珠三角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文章利用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珠三角
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的现状特征、人口要素流动与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了珠三角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的治理要求并提
出治理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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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Flow and Governan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Zhou Chunshan, He Xio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active social factors, population’s free flow and resource configuration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new urban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the largest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a study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correspondent governance strategies will conduce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With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8,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characters, and problems of population flow, concludes the requirements in governanc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ent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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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流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如何在新形势下推动人
口要素的有序流动与高效治理，继续发挥流动人口优
势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仍然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议题。

流动人口的高效治理是人口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
配置的重要环节。流动人口是指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
以就业、生活、学习等为目的的长时间异地居住人员。
流动人口包括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其中流入人口是
指流动到某一地区的外来非户籍人口，而流出人口是
指离开某一地区到其他地方居住的户籍人口。由于我
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及户籍管理制度，我国的流动人
口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流动人口存在差异且具有明显的

0引言

当前制约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
城市之间社会要素流动不均衡，这种不均衡集中表现为
长期以来的人口、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
从小城市向大城市的单向流动，且城市间要素流动不顺
畅、要素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仍然突出。人口要素 ( 包括
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人口的年龄等 ) 是生产力要素中最
活跃的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外来资本与本地廉价的土
地要素、外来流动人口要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珠三角
地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奇迹，使珠三角城市群成为我
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目前，珠三角城市群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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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特色 [1-3]。当前，我国人口大规模流
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 [4]，且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
杂及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多变，使得城
市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愈发困难，进而对
社会的安全稳定运行产生影响 [5-7]。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1
年 5 月 11 日，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 3.75
亿人，其中有 1.24 亿人为跨省流动人口 [8]。
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以外来务工人员为
主，呈现低学历、低技能的特点，且主要
聚集于仓储物流、建筑制造、餐饮娱乐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 [9-10]。流动人口会造成各
种社会问题，对于人口流入地来说，主要
会出现的社会问题包括劳动力收入低、难
就业、居住空间分异等 [11]；而对于人口
流出地来说，主要造成的社会问题包括劳
动力缺失、老龄化人口比重上升及留守儿
童数量增加等。此外，流动人口还会加重
人口流入地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
本公共服务负荷，并且流动人口的区域集
聚容易引起本地居民的社会排斥，更容易
激发社会矛盾 [12-13]。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
使得由流动人口管理转向流动人口治理成
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诉求。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流动人口治理实质上是一个以政府规制为
主导、社会与市场多方参与、协同共治实
现人口健康流动的过程 [14]。同时，对流
动人口进行高效、科学治理也是国家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流动人口治理目
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包含三方面：一是流动
人口需要承担高额的进入成本，包括房
屋的租住成本、各项社会保障等基本生
存成本以及成人再教育、子女教育等未
来投资成本 [15-16]；二是流入人口会受到
各方面的排斥，包括制度、经济、文化、
心理与交往方面的排斥等 [17-18]；三是外
来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益问题较为严
峻，在户籍条件的限制下难以享受到平等
的社会保障权益 [19-20]。对流动人口进行科
学治理，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和

市场多方协同，在教育、医疗、就业和社
会保障多方面维护与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
权益，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覆盖水平，
实现流动人口全面健康发展 [21-22]。

城市群作为我国当前推进城镇化的
重要地域单元，有着更为多元复杂的人
口关系、户籍、土地政策制度 [23]。因此，
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治理是目前社会持
续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人口要素
流动治理完善城市群的社会治理体系和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也是在国家层面实
现现代化治理的根本挑战 [24-25]。

本文使用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特征
进行分析，涉及流动人口的家庭基本信
息、就业情况、社会保障、子女教育、
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等信息，对于研究人
口流动特征具有较高的价值 [6，26]。

在获取到的流动人口数据中，珠三
角城市群样本数据为 9　360 条，对流动
人口数据的户籍所在地、受教育水平等
相关字段进行筛选，剔除无效数据后得
到 6　894 条有效样本数据。其中，男、
女 样 本 数 据 量 分 别 为 3　382 条、3　512
条，在总样本数据量中分别占 49.06%、
50.94%；其中各年龄阶段人口占比情况
为 29 岁以下占 34.87%、30 ～ 39 岁占
38.12%、40 ～ 49 岁 占 22.21%、50 岁
以上占 4.8%。

1珠三角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现状
分析

1.1流动人口大部分受教育水平偏低
数据表明，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学

历在大学专科以下的占比达到 83.58%，
而同期全国五大城市群 (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
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 ) 流动人口学历在
大学专科以下的平均比例为 68.87%，表
明珠三角城市群流入人口的整体受教育
程度远低于五大城市群的同等水平。珠
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目的包括务工、经

商、家属随迁、投靠亲友、拆迁搬家、
婚姻嫁娶和异地养老。其中，务工是珠
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占比
达到 74.39%；其次为经商，占比达到
18.77%，而拆迁搬家、婚姻嫁娶、异地
养老的流动因素占比较小，分别为0.10%、
0.64%、0.09%。究其原因，首先是珠三
角地区在早期经济发展中以劳动密集型
产业为主，这些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缺
口都比较大，对劳动力的文化等素质要
求不高，而本地的劳动力无法满足其需
求，使得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涌入珠三角
地区的制造企业中 [27]。其次，珠三角地
区的餐饮、批发零售、家政保姆等社会
服务型行业发展迅速，工商、税务、卫
生等政府部门为早期社会服务型企业的
发展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这些行业对
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要求也不高，更容易
吸引文化水平较低的外来人口流入。珠
三角地区的市民化多采用积分制，而低
学历的流动人口往往难以取得高分，致
使这部分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存在较
多困难。

1.2人口要素流动趋势复杂化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城市网络显

示，广州、肇庆、江门、深圳和惠州的
流动人口数量较多，佛山、东莞、中山
和珠海的流动人口数量较少 ( 图 1)。就
流动人口数量组成来看，广州、深圳、
佛山和东莞以流入人口为主，而肇庆、
江门和惠州则以流出人口为主，珠三角
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呈现网络化和复杂
化的趋势。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教育、卫
生、生育和社会保障等，以社会保障为例，
在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样本中，已参
加社会基本养老、医疗、工商等保险的
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的 30.61%，
而未参加以上保险的流动人口占比达
69.39%，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的社会保障
相对滞后。社会保障度低的原因有以下
三方面：一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
足够的资金为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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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随迁人口较多、人口流动性大，在很
大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流动人员结构
复杂且没有物业管理，使得流动人口信
息登记尤其困难。

2珠三角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治理
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市
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各类生产要素
流动空前活跃，其中人口要素流动最为
显著。从内地欠发达地区流入珠三角城
市群的劳动力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具体
表现为以下 4 个方面。

2.1大部分流动人口难以获得本地
户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珠三
角城市群的常住人口总数为 7　802 万，流
动人口数量达到 3　913 万，占 50.15%，
有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未获得珠三角地区
的本地户籍，远超全国同类城市群水平。
虽然珠三角地区持续开放户籍限制、降低
入户门槛，但是以低学历、从事劳动密集
型产业为主的流动人口仍然难以获得本地
户籍。非户籍流动人口居高不下的原因，
主要还是地方政府的财力问题。一方面，
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会挤占流入地的社会
公共资源，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上
升；另一方面，学历低、劳动技能缺乏的
流动人口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相对较低。因
此，出于财政压力的考虑，地方政府很难
完全放开户籍管制。所以，珠三角地区
各个城市制定的落户政策主要偏向人才落
户，这些户籍政策对于珠三角城市群大部
分流动人口而言并不友好，故珠三角城市
群非户籍人口数量居高不下 [29]。

2.2 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不全面、
不均等

要实现人口要素流动的精细化管理，
必须要健全综合、系统的公共服务体系。

动人口缴纳基本养老、医疗、工商等保
险；二是广东社会保障的统筹程度低，
还未实现省际、区际之间社会保障资金
的流转和收益转移；三是一直存在的户
籍制度限制，使得外来人口尤其是务工
人员很难获得珠三角地区的户籍。因此，
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
社会保障福利，许多流动人口不愿意在
流入地参保。

1.3人口要素流动主要由乡村流入
城市

珠三角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是双向
的，一是从乡村流向城市，此种情况占
比为 87.62%；二是从城市流向乡村，此
种情况占比为 12.38%。流动人口特别是
乡村人口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往往会受
到流入地的社会排斥，户籍制度是形成
这种排斥的基础。珠三角城市群在早期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过程
中享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但是随着城
市发展水平的提高，户籍制度对外来流
动人口尤其是务工人员的排斥逐渐凸显。
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服
务管理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珠三角
城市群的劳动力减少 195 万，缺口达到
20% 以上。广州、深圳等城市采取的是

积分落户制度，这种制度对低技能劳动
者产生制度歧视，直接导致外来乡村劳
动力难以在城市落户。

1.4人口要素流动中随迁数量大
在 6　894 条珠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

样本数据中，有 4　219 条样本数据是 2
人以上的人口随迁，占比达到 61.20%，
这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家庭化迁移成为主
流。而在 4　219 条样本数据中，主动登记
随迁的信息只有 339 条，不足 10%，不
同规模、不同经济水平家庭迁移的流动
人口信息登记情况存在差异 [28]。首先，
虽然地方公安部门设立了流动人口管理
单位为外来人口办理居住证，但是主动
配合的流动人口较少，大多数随迁人员
是需要才来办理，故采集量也十分有限；
其次，流动人口的工作地点、时间不固
定及居住地相对分散也为流动人口信息
登记带来一定的困难；再次，流动人口
离开户口所在地的时间难以掌握，流出
的具体地址难以确定，部分流动人口在
珠三角城市群流入居住的时间并不长，
有的在地区跨市、跨县之间不断地来回
流动，单次居住时间不固定，很难核实
其信息登记的准确性；最后，在珠三角
城市群的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地，外

图 1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城市网络

图例

人口流向
流动人口数量 (10 人 )

广州
深圳
佛山
中山
惠州
珠海
东莞
江门
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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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公共服务
体系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资金投入不
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供给主体单一、
人才缺乏、信息共享障碍、体制机制不
健全、监管力度不够等。具体来说，一
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流动人口对于
基本公共服务也有了更高的需求，2020
年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7　484.67 亿
元，位列全国第一，但人均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仅为 15　176 元，在全国排第 17 位。
由于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数量大，
基本公共服务的全面提升会造成很大的
财政压力。二是地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形势还很突出，各地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差异明显。例如，深圳 2020 年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为 4　177.71 亿元，而中山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仅为 375.63 亿元。三是
投入结构有待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相对
落后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历史欠
账太多，短板尚未补齐，得到的政策支
持较少。四是珠三角城市群目前尚未形
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
格局，其基本公共服务绝大部分以政府
直接供给为主，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仍
然较低，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比较
单一。五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
题壁垒还很突出，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
流入，原本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
资源变得捉襟见肘，在总量一定的情况
下，流动人口更加难以享受到足够的优
质公共资源。

2.3人口要素流动中存在社会排斥
现状

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流动人口在
融入珠三角城市群时存在明显的社会排
斥，包括融入地的制度排斥、经济排斥和
社会交往排斥。制度排斥主要表现为户籍
制度，户籍是享有流入地各项社会基本权
益的重要前提，只有拥有了流入地的户
籍，才能享受地方同等的公共服务福利与
社会基本保障 [30]。经济排斥表现在外来
流动人口尤其是乡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

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
入和更好的物质条件，因此经济收入水平
是决定其迁移到哪个城市和是否留下的关
键性因素，如果其所在城市收入能够满足
期待，居留城市的意愿就会更加强烈。数
据显示，2018 年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
的人均年收入仅为 40　596 元，而珠三角
城市群的人均年收入为 130　182 元，巨大
的经济差异说明了其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排
斥。社会交往排斥表现在流动人口与本地
居民处于同一个地域空间，不可避免地产
生社交互动，本地居民在与外来流动人口
进行交往时往往无形中会保持一定的社会
距离。这是因为外来流动人口相比于本地
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其生活方式和行
为模式与本地居民有较大的差异，本地居
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会进一步影响流
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影响其在流入地的归
属感 [31]。

2.4流动人口管理信息存在壁垒
准确的流动人口信息是政府推动流

动人口精细化、科学化治理决策的首要前
提。而在现阶段流动人口治理中，流动人
口信息的采集和管理很大程度上滞后于流
动人口治理的现实需求，其本质上是流动
人口信息采集与管理的不连续。从时间上
看，流动人口只有长期居住在流入地，流
入地才能获取其相关信息，而流出地在短
时间内很难掌握其流动的相关信息；从空
间上看，由于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工作
地点甚至是居住地点的不确定性，导致流
入地和流出地相关政府部门在信息采集时
存在较大难度，这种时空间的不连续导致
流动人口信息采集与管理表现出明显的分
割，产生了流动人口信息孤岛。此外，公
安、教育、民政、卫健、社会保障等不同
的职能部门所掌握的流动人口信息各有侧
重，而且这些职能部门之间的流动人口信
息共享程度低，信息壁垒的存在使得流动
人口治理更加困难 [32]。例如，根据 2020
年一线城市租房比重和租房人数增长幅
度数据测算得出广州租房人数约为 685

万，而 2020 年广州实际流动人口总数为
883 万，仅流动人口数量的数据统计在不
同部门之间就存在较大差异。

3人口要素流动治理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要不断提
升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治理水平，
以市域为基本单位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在人口治
理方面提出要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覆盖，
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
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发展
进程 [33]。2021 年 12 月，《广东省新型
城镇化规划 (2021—2035 年 )》要求不断
提高市民化质量，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均等覆盖常
住人口，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
市；在城市治理方面提出要建设新型城
市，并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建立健全
城市治理体系，持续推进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化等。2022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
发展重点任务》，进一步提出要坚决把推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
要任务，针对流动人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健全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提高农业
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水平。综合国家、地
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可以总结出流动人
口治理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市民化
进程。

稳步推进流动人口落户城镇，坚持
分类管理、有序迁移，合理调整人口结构，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和政策，因地制宜实
施差别化户籍政策，切实提高流动人口
的市民化水平。

(2) 完善流入地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提高生活质量。

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水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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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和垂直性增长，要求地方政府有更
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基本公共服务
要覆盖常住人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一
体化、全面化。

(3) 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地区之
间的信息共享，提高管理效率。

在跨区域、跨部门的流动人口信息
管理中，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共建流
动人口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的互联
互通，进一步推进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
创新，提高管理效率。

4珠三角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治理
思路与对策

4.1进一步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1) 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调整、完善珠三角地区城市的积分

落户政策，优先考虑对社会有特殊贡献
的普通群众；全面放宽特大城市落户限
制，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在 300 万以
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并确保流动人口落
户标准一致；在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
探索实施户籍同城互认制度。

(2) 推动居住证扩面提质。
提高居住证申领的便利度，简化珠

三角地区城市居住证的登记和发放程序，
进一步推动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居住证互
通互认；提高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逐
步实现持居住证的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
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待遇。

(3) 建立新型人口管理制度。
加强珠三角地区户籍迁移协同平台

建设，推动户籍管理服务通办；建立覆
盖珠三角地区的人口动态基础信息库，
在城乡融合发展改革的试点地区，探索
建立更为宽松的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管理
机制，基本实现人口自由落户。

4.2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均等化
覆盖

(1) 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
城市持续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

机会，大力发展信息、科技、旅游、教育、
健康、养老、社区社会组织等新业态，
拓展外来务工人员就业新领域 [34]；推进
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布局调整，带动提升
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能力；推动农业转
移人口与城镇户籍劳动者享有公平的就
业机会、职业发展机会。

(2) 提高随迁子女的基本教育服务
保障。

进一步强化流入地政府责任，将随
迁子女全部纳入流入地义务教育保障范
围；加大珠三角地区城市中心城区和县
城等人口流入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逐
步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流入地中等职业
教育、高中教育、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
范围；完善随迁子女异地升学考试制度，
探索建立以本地学籍、居住年限、连续
接受教育年限等为依据的中高考报考制
度，全面保障随迁子女享有平等的教育
权利。

(3)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
障制度。

统筹不同类型、层级的医疗卫生资
源，形成与常住人口健康需求相匹配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根据常住人口的分
布与规模合理配置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资
源，保障持居住证的外来流动人口享受
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稳步推进完
善基本医疗保险异地结算。

(4) 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

推进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依法平等
参加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关待遇；加快推
进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养老保险
体系，实现养老保险的扩面提质；推动临
时救助制度覆盖所有常住人口，对符合条
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可以在居住地申请最低
生活保障；建立健全覆盖全面、公平统一
的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5) 加大住房保障力度。
进一步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住房

公积金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逐步引导
珠三角地区人口流入量大、对住房需求

量大的城市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本地住
房保障体系；统筹旧城改造、新城区开
发等项目，建设配套完善的保障性租赁
住房。

4.3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
(1) 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外来务

工人员的收入。
以政府为主导，企业、社会相互协调，

通过为外来农业转移人口提供职业技能
培训，提高其在城市的稳定就业能力；
同时，扩大职业院校面向外来流动人口
的招生规模，通过逐步提高技能水平等
方式帮助外来流动人口增加收入。

(2) 加强人文关怀。
在人口集中流入地建立外来流动人

口管理服务机构，在广州、深圳、佛山、
东莞等城市推广建立以社区服务站为主
体的外来常住人口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及志愿者组织
等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广泛开展各种
关爱外来务工人员的宣传教育活动和交
流培训活动，帮助外来流动人员及其随
迁家属尽快适应城市生活；鼓励用工单
位主动关心并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在居住、
生活等方面的困难。

(3)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度。
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在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中的比例，积极引导外来务工
人员参加工会和社会组织，并在社区层
面参政议政；依托社区居委会引导外来
常住人口参与社区各类活动，支持其加
入社区志愿者队伍；持续探索公众咨询
会、规划听证会、市长热线等有效形式，
引导外来务工人员积极参与并表达自己
的合理诉求。

4.4推动流动人口信息数据共享
(1) 跨区域、跨部门流动人口信息互

通共享。
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管理服

务职能部门应探索建立双向人口信息互
联互通共享机制；推动部分数据资源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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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向高校及科研机构开放，以便及时开
展流动人口研究及动态监控，为政府决
策提供支持。

(2)建设流动人口信息数据共享平台。
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技术手段，全面搜集、挖掘流动人口
的相关信息资源，推动流动人口信息大
数据共享，制定标准完善的法律法规；
对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流动原因、流
动区域等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对流动人
口发展趋势及社会风险进行预测，提升
人口治理的效能，实现流动人口治理效
益最大化。

4.5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
(1) 加大流动人口就业的财政支持

力度。
珠三角地区的财政部门要充分考虑

流动人口异地就业的专项资金安排，可
以将地区常住人口与新增就业人数的比
重作为分配因素；统筹转移支付能力，
对未就业的流动人口进行就业指导和技
能培训，使其享受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
和扶持政策。

(2) 加大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持
力度。

用好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对
广州、深圳、东莞等吸纳流动人口较多
的城市给予资金倾斜；建立专项资金用
于对吸纳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与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流动
人口变化及市民化成本差异对转移支付
规模和结构进行动态调整。

5结语

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普遍存在的复
杂性与动态性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而以流动人口为主导的人口
要素流动与治理是一项以政策为主导、
涉及面十分广泛的复杂性系统工程。本
文基于珠三角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的现

状，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
与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并总结珠三角
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治理的要求，最后
提出人口要素流动治理的具体思路与对
策。但人口要素流动与治理是一个复杂
而全面的过程，人口要素流动特征会随
着时代和社会发展甚至是区域的不同而
不断呈现出新特征，因此对人口要素流
动与治理要进行持续性和更加系统性的
探索。

本文对珠三角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
与治理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是在高质
量发展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提升的背景
下，珠三角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与治理
面临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要求也更高。
因此，后续需要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所产生的新因素对人口要素流动的空间
特征和治理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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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9页 ]策越来越趋于一致、要素
流动越来越通畅，合作区也将退出历史
舞台。但是在当前的区域发展阶段，合
作区在推动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优
势要素集聚密度、打破距离和分割的桎
梏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要
继续深入研究探索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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